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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教委国资〔2011〕12 号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上海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 

〈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 

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市教委系统高等学校、中等（专业）学校、直属事业单位： 

现将上海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

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财教〔2011〕43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附件：上海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

资产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二○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

主题词：教育  国 资产有   管理  转发   通知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1 年 5 月 18 日印发  

（共印 115 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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